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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及服务协议 1 

为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兼收计划服务的  

地区言语治疗服务队  

(中文译本 ) 

I 服务定义  

简介  

1. 地区言语治疗服务队 (服务队 )为特定地区内就读幼稚园暨幼儿

中心兼收计划 (兼收计划 )的有需要轻度残疾儿童提供言语治疗服务，

同时就个别儿童的训练计划及治疗为家长／主要照顾者／幼稚园暨幼

儿中心的相关员工提供咨询及示范，并向他们教授相关知识及技巧，

以促进这些儿童的言语及语言发展。  

目的及目标  

2. 服务队提供直接的训练、咨询及教育活动，帮助轻度残疾儿童克

服言语及语言发展障碍，保持甚至加强他们剩余的沟通及说话能力，

从而增加他们返回主流教育的机会。  

服务性质及内容  

3. 本服务透过下列针对沟通、言语及语言发展的方式提供。每队服

务队应尽可能为服务使用者提供现场服务，另在服务队会址为有需要

的个案提供深入训练。  

                                                      
1 这份《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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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言语治疗师定期到幼稚园暨幼儿中心进行临床探访；  

(b) 以个别及小组形式提供深入训练活动；  

(c) 由言语治疗师定期检讨训练进度；  

(d) 为家长／主要照顾者／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相关员工提

供咨询服务；  

(e) 为家长／主要照顾者／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相关员工举

办教育活动；以及  

(f) 提供相关资源及训练教材予家长及员工借用。  

服务对象  

4. 正使用兼收计划服务的二至六岁以下轻度残疾儿童及其家长／

主要照顾者，以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相关员工。  

II 服务表现标准  

基本服务规定  

5.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基本服务规定：  

(a) 合资格言语治疗师是本服务的必要人员  

(b) 服务须遵守社会福利署 (社署 )发出的行政指引／营运手册  

服务量及服务成效标准  

6.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附件的条款及规定所载的服务量及服务成效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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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素标准  

7.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  

III 津助  

8. 本服务由社署通过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提供津助，津助基准载于

社署发出的通知书内。服务营办者须遵从社署发出的最新《整笔拨款

津助手册》、通告、指引、管理函件及相关通函中所载列的津助规则。

政府不会承担因本服务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津助金额的任何负债或

财政影响的责任。  

9. 津助金额已考虑员工的个人薪酬 (包括供聘用合资格人员的公积

金 )，以及适用于营办本服务的其他费用 (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关营运

开支，例如公用事业的收费、活动支出及行政费用、小型维修及保养

开支、雇员补偿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等 )及认可收费 (如有的话 )。

获社署认可提供本服务的处所的租金及差饷，将以实报实销形式另行

发还。  

10. 服务营办者接纳《津贴及服务协议》(《协议》)后，将每月获发

津助。  

IV 有效期  

11. 本《协议》于指定时限内有效。如服务营办者违反本《协议》的

任何条款或条件，并且未有按社署发出的书面通知上所指定的方式及

时间作出相应的补救，社署可在该通知到期后，向服务营办者发出通

知期为 30 天的书面通知而终止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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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服务表现标准在协议期内有任何改变，社署会寻求与服务营

办者达成共识，而服务营办者须按照指定的推行时间表达至新的要求。 

13. 《协议》是否获续期，须视乎当时的政策指引、服务需要及服务

营办者的表现等相关考虑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编配服务的权利。  

14. 若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社署可立即终止《协议》：  

(a) 服务营办者曾经或正在作出可能构成或导致发生危害国

家安全罪行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动；  

(b) 服务营办者继续营办服务或继续履行《协议》不利于国家

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即将出现。  

V 其他  

15. 除了本《协议》外，服务营办者亦须遵守相关《服务规格》所载

列的规定，以及服务营办者建议书和补充资料的内容 (如有的话 )。如这

些文件内容出现矛盾，则以本《协议》为准。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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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条款及规定  

I 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服务量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到区内每间幼稚园暨幼儿中心进

行临床探访的平均次数 (备注 1) 
12  

2  一年内为每名儿童提供个人及小组训练

(包括中心为本、家居为本及训练为本的

训练 )的平均时数 (备注 2) 

18  

3  六个月内完成儿童语言／言语发展进度

检讨的比率 (备注 3) 
100%  

4  一年内为每名儿童的家长／主要照顾者

／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相关员工 (以个人或

小组形式 )提供咨询服务的平均时数 (备
注 4) 

12  

5  一年内为家长／主要照顾者／相关员工

举办教育活动的总数 (备注 5) 
4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家长／主要照顾者对服务队的服

务表示满意的百分比 (备注 6) 

70%  

(详情请参阅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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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备注 1)  临床探访指纯粹为提供临床服务而到访幼稚园暨幼儿中

心。一次临床探访相当于半日服务，而「半日」指连续服

务最少 3小时。少于 3小时但多于 1.5小时的临床探访可视

作 0.5次探访，惟时数不能累积计算。  

(备注 2)  训练时数指言语治疗师纯粹就残疾儿童的沟通、言语及

语言发展为他们提供个人及小组临床训练。言语治疗师

的准备及交通时间不应计算在内。  

(备注 3)  定期检讨旨在按特定期间及频率，根据服务使用者在沟

通、言语及语言方面的基线功能评估其进度。  

(备注 4)  咨询指向家长／主要照顾者／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相关员

工提供建议及作出示范，以便他们为就读幼稚园暨幼儿

中心兼收计划的儿童规划及推行个人或小组言语治疗计

划。  

(备注 5)  教育活动指向家长／主要照顾者／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相

关员工传授知识及技巧，而有关活动在形式上应开放给

同一兼收计划单位的家长或参与同区幼稚园暨幼儿中心

兼收计划而残疾情况类似的儿童 (例如自闭症儿童 )的家

长参加。  

(备注 6)  家长／主要照顾者指填妥由社署提供的「服务使用者意

见调查问卷」的家长／主要照顾者。服务营办者应每年或

在每名服务使用者退出服务时收集其家长／主要照顾者

的意见。  

 


